
(一)捐贈人之基本資料: 
 

 
法務部矯正署基隆看守所捐贈清冊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止 

 

編 

號 

捐贈者名稱 

或姓名 

捐贈金 

額 

捐贈日 

期 
捐贈用途 指定 

用途 
說明 

1 

有限責任法務部

矯正署基隆看守

所消費合作社 

311,040元 111.01.17 矯正公益 
是■ 

否□ 
 

2 

財團法人臺灣更

生保護會基隆分 

會 

20,000元 111.01.20 

用於收容人救

助、就醫及維

持日常生活所

需之用品。 

是■ 

否□ 
 

3 

財團法人臺灣更

生保護會基隆分 

會 

20,000元 111.06.01 

用於收容人加

菜金及急難救

助金各1萬元。 

是■ 

否□ 
 

4 
基隆市榮譽觀護

人協會 
5,000元 111.09.05 

用於收容人飲

食補助。 
是■ 

否□ 
 

合計:356,040元 

 

 

法務部矯正署基隆看守所捐贈清冊(物資)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止 

 

編號 捐贈者 

名稱或

姓名 

捐贈物資 
捐贈日期 

 

捐贈用

途 

指定

用途 

 

說明 
名 

稱 

數 

量 

時 

價 

1 廖冠驊先生 

地藏菩

薩本願

經(全彩

漫畫) 

10本 2200元 111.02.17 
供收容人

閱讀 

是■ 

否□ 

全數分發給

各場舍收容

人閱讀。 

2 
基隆市榮譽

觀護人協會 

中秋節

關懷物

資 

月餅380

個、文

旦12箱 

20,000

元 
111.09.05 

供收容人

飲食補助 

是■ 

否□ 

全數發送收

容人。 

3 天心印經處 
心經手

抄本 
210本 0元 111.05.30 

供收容人

閱讀抄寫 
是■ 

否□ 

全數分發給

各場舍收容

人 

4 天心印經處 
心經手

抄本 
210本 0元 111.08.17 

供收容人

閱讀抄寫 

是■ 

否□ 

全數分發給

各場舍收容

人 

5 天心印經處 
心經手

抄本 
210本 0元 111.11.21 

供收容人

閱讀抄寫 
是■ 

否□ 

全數分發給

各場舍收容

人 

合計:22,200元 



(二)辦理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基隆看守所支出明細表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止 

 

編 

號 
支用項目 預定支用金額 已執行金額 說明 

1. 
矯正公益(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

署基隆看守所消費合作社捐贈) 
65,245元 65,245元 

矯正公益補助，本

年度截至12月底已

執行65,245元，尚

餘859,888元，持續

辦理中。 

2. 

用於收容人救助、就醫及維持日

常生活所需之用品。(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保護會基隆分會捐贈) 

9,196元 9,196元 

用於收容人就醫補

助，本年度截至12

月底已執行9,196元

尚餘50,604元，持

續辦理中。 

3. 
飲食補助費(基隆市榮譽觀護人

協會捐贈) 
5,000元 0元 

用於收容人飲食補

助，本年度尚未執

行，尚餘10,000

元，預計112年支用

5,000元作為春節加

菜金，其餘部分持

續辦理中。 

合計：74,441元(不包含5000元預計支用之飲食補助費)。 

 

法務部矯正署基隆看守所支出明細表(物資) 

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止 

 

 

編號 
捐贈物資  

捐贈用途 
已支用情形 

 

說明  

名稱 

 

數量 

 

時價 
日期 數量 

1. 

地藏菩

薩本願

經(全彩

漫畫) 

10 2200元 供收容人閱讀 111.02.17 10 
全數分發給各場

舍收容人閱讀。 

2. 

中秋節

關懷物

資 

月餅380

個、文

旦12箱 

20,000

元 

供收容人飲食補

助 
111.09.05 

月餅380

個、文旦

12箱 

全數發送收容

人。 

3 
心經手

抄本 
210本 0元 

供收容人閱讀抄

寫 
111.05.30 210本 

全數分發給各場

舍收容人。 

4 
心經手

抄本 
210本 0元 

供收容人閱讀抄

寫 
111.08.17 210本 

全數分發給各場

舍收容人。 

5 
心經手

抄本 
210本 0元 

供收容人閱讀抄

寫 
111.11.21 210本 

全數分發給各場

舍收容人。 

合計:22,200元。 

說明： 

一、捐贈人之基本資料指捐贈者名稱或姓名、捐贈日期、捐贈用途及第九條各款事項。有關刊登

捐贈者名稱或姓名，倘捐贈者表示反對，得不揭示全名。 

二、辦理情形指財物支用情形，另政府機關(構)得衡酌公告支用項目或支用計畫說明、會議紀

錄或執行成果報告等其他有助責信事項。 


